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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美樂地社區九七年度第六次管理委員會議紀錄 

 

日    期：九七年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三）晚上八時 

地    點：社區內一樓管理中心 

主    席：李主任委員建明                          記錄：劉總幹事佳增 

列席人員： 如 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 

1. 感謝各位委員於百忙中，撥駕參加會議，上次會議決議今後會議全程要

做錄音，此次會議將全程錄音，各位委員是否有異議，如無異議，則做

全程會議錄音備查。（副主委：建議儘速購買錄音筆）。 

2. 社區工作是百年基業，這半年來推展社區工作遇到很多阻擾 困難，承蒙

各位委員鼎力相助及住戶們的配合，進行還很順利，但還有很多工作需

要繼續努力。 

 

貳、工作報告暨前次會議決議案執行情況： 

主委工作報告： 

1. 宏永建設（客服部楊科長）：至今尚有一些未完成工作，正在進行協

調中。 

（1）. B1 庫房廢棄物清除。 

（2）. 一樓及 B1 B2 停車位爭議。 

2. 經費的節省： 

（1）. 20 號 8 樓屋頂漏水，因屋頂屬於社區公共設施，將由社區負

責修理，此費用將要求建商支付。 

（2）. 電梯保養清洗，將於近日勘查估價。 

（3）. 上回農曆七月普渡費用，用最節省的方式，達到祭拜效果。 

（4）. B1 停車位出租收益。 

3. 今後機電廠商工作移交，需要建立制度。 

4. 由於原財務委員黃委員出國，由 陳思樺 委員擔任。 

5. 頒發 績優保全人員 邱國成先生 獎狀及獎金，以資鼓勵。 

6. 住戶反應事件，管委會將在 48 小時內處理完畢，如無法達成，則列

入追蹤，直到完成。 

7. 北峰溪橋樑已經完工，已行文縣政府 市公所建議禁止 15 頓車輛通行

及規劃周邊安全配套措施。 

8. 社區網頁瀏覽人數，每月都有增加趨勢。社區將建立真正 e 化社區

功能，服務全體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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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工作報告： 

1. B1 腳踏車位已完成，停放情形。 

目前陸續出租中，只剩下 17 個車位。 

2. 社區中庭花園修剪執行情形。 

中庭花園修剪工作已經完工，結果差強人意，下回將更換廠家。 

3. 社區屋頂漏水問題，建商協調情形。 

已聯絡建商，建商將與主委聯繫約定日期現場勘查。 

4. 10 號 1 樓外牆裝紅外線照明，頂樓露台裝緊急按鈕執行情形。 

已經完工使用中。（頂樓露台裝緊急按鈕，尚未完工）。 

5. 區分所有權人共同持有財產各項修繕支出報告。 

詳見 附表。 

6. 各項財務收支報告。 

本月結餘款，共有新台幣 3,707,214.00 整。住戶積欠管理費，目前已大

致收回，張小姐部分，法院判決書已下來，積欠款將於 11 月補繳。 

 

力山保全 黃專員 報告： 

 感謝貴委員們與住戶給予力山保全公司長年的支持愛護，由於 林總幹事公

司另有任用，改派 本公司資深總幹事劉佳增先生擔任貴社區新任總幹事，

為社區做最好的服務，希望貴委員們與住戶給予多多指教。 

 

華美機電 王經理報告： 

1. 消防檢查工作，正在進行中。 

2. 屋頂避雷針因颱風造成損壞。（附相片） 

3. 污水馬達二具故障待修。 

4. 社區臭味問題，經檢查結果非發生在本社區內，將再詳細檢查確認。 

 

參、討論事項 

案由一、聖誕節編列預算，請討論。 

說明：今年 12 月 25 日為聖誕節是否隆重舉辦。 

由於今年聖誕節是星期三，而且適逢今年經濟蕭條不景氣及去年舉辦住戶

參加不甚踴躍，請委員們表決是否今年繼續舉辦。 

表決結果： 

讚成：1 票。 

  反對：6 票。 

決議：不舉辦。 

 

案由二、社區各樓層頂樓避雷針是否更換，請討論。 

說明：本社區各樓頂樓避雷針近來幾個颱風，吹倒二個及三個傾斜，避雷針有關

本社區避免雷擊。 



3 
 

決 議： 

由於社區經費有限，先扶正，暫時維持現狀，待經費充裕，再修理。請廠商

先報價。 

 

案由三、有關委員會月會議程，請討論。 

說明：本社區委員會委員月會每月底開委員會會議，有委員提出是否每一季（3

個月為一季），開委員會議，如遇緊急事件時開臨時委員會議程。明年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原訂於 5 月份舉辦，今決定提前於 4 月份舉辦，讓新舊任

委員有充分的時間辦理移交及學習觀摩，以利交接後馬上順利推展社區業

務。 

表 決： 

贊成：7 票 

反對：0 票 

決 議：通過。 

 

案由四、B1 前管理中心辦公室是否開放，請討論。 

說明： 

1. 本社區住戶提出 B1 B2 停車位有些堆積雜物，恐造成公安意外，是否

讓社區住戶存放。 

表 決： 

贊成：1 票。 

   反對：5 票。 

   棄權：1 票。 

決 議：不開放。 

 

2. 停車格外，是否可以堆放雜物，尤其是危險物品？ 

表 決： 

贊成：1 票。 

反對：5 票。 

棄權：1 票。 

決 議：不可堆放雜物。並對住戶加強勸導。 

 

肆、 臨時動議： 

 

1. 林副主委 提案： 

(1). 公車設站，目前捷運東湖線即將通車，請行文市公所加設明峰接至

東湖捷運站公車。 

(2). 社區經費收入有限，應注意節省開支，所有收入及開支應詳列明細，

以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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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 二期美樂地社區住戶，總幹事 保全應多來往聯誼支援溝通互

助。例如 汽機車進入 84 巷社區門口應熄火，宅配送經常未熄火，

尤其夜間也常有未熄火現象發生，應加強管制。 

(4). 每年 3 節獎金，建議改為在春節時發放一次。按年資及工作績效發

放績效獎金。 

 

2.  陶委員 提案 

社區總幹事與保全人員更換頻繁，幾乎每 3 個月更換一次，非社區之

福，對社區行政與安全永續經營及形象評價有極大的影響，本人建議

今後新任人員都給予 3 個月的『適任期』（暖身期），因為每個社區文

化背景不同，如此可提昇工作人員的忠誠度與士氣。 

 

3. 增設 公安委員一位，負責社區機電 防火 防災安全工作，由 伍祖光 委

員擔任。 

（全體委員一致通過）。 

 

主委結論： 

1. 總幹事日誌，請輪值委員們督導。 

2. 經費公開化，由輪值委員們監督，並且為驗收者。 

3. 輪值委員名單如下： 

97 年 11 月 97 年 12 月 98 年 1 月 98 年 2 月 98 年 3 月 

陶建華 委員 伍祖光 委員 陳思華 委員 林清雄 委員 林旻偉 委員

 

補充說明： 

 有住戶反映今年中秋節晚會管委會只準備紅酒，造成孩童無法參與。 

事實上 今年中秋晚會，管委會不曾花費社區經費，所有費用均由關係廠商

贊助及住戶提供紅酒共襄盛舉。管委會準備 飲料 烤肉 食物 器具等，讓

全體住戶全家大小共同歡度中秋佳節，但因天公不作美，颱風來臨，無法

在中庭花園舉辦，改在室內舉辦，當晚仍有眾多孩童參加。 特此說明。 

 

伍、散會： 時間：22：10 

 

 

 

主 席： 

 

記  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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